
土炼油作坊遭遇“两不管”
因归属地不明，济阳邹平两县环保部门未做查处便撤离

本报济南3月9日讯(记者 刘
德峰 张滨滨 见习记者 刘
帅) 9日，本报“真相报告”《废旧
轮胎土法炼油祸害周边》见报后，
邹平、济阳两县环保部门先后来
到了码头乡浮桥附近的土炼油作
坊，但因土炼油作坊用地归属不
明，两县环保部门未做查处便各
自离去。

9日上午11点左右，记者与邹平
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进入码头乡
浮桥附近的土炼油作坊，该作坊已
经停产。记者在场区看到：两堆废
旧轮胎，有3米多高。一堆废旧轮胎
炼完后剩下的钢丝，有1米多高。

作坊内也只剩下看守场地的
老李一人。据老李介绍，该作坊建
成于去年冬天，归邹平县黄山办事
处大李村村民李守强和李守泉所
有。炼油作坊一般是24小时不间断
运转，每隔十天左右，就会有油罐车
上门运柴油，很少有私人前来购买。

看场的老李向记者和环保局
工作人员介绍了炼油作坊的工作
过程：直径达1 . 5米的大筐装载轮
胎片后，由航吊送入炉口，进行炼
化。炼出的柴油，会顺管道流入与
炼炉相连的8个铁皮油桶内。8个
油桶各通过一个漏斗，串联在一
根管道上。通过这根管道，铁皮油
桶中的柴油，最终流入载重10吨
的储油罐。

老李告诉记者，该作坊已经
停产，老板和工人都已不知去向。

虽然已掌握了该炼油作坊的
基本情况，但邹平县环保局监察
大队槐晓涛大队长告诉记者，炼
油作坊并不属于邹平县码头乡，
而属于济阳县仁风镇，他们对该
作坊没有执法权。

随即，记者致电济阳县环保
局，以求证该炼油作坊用地的归
属。2个多小时之后，济阳县环保局
的工作人员才赶到现场。济阳县环
保局一李姓工作人员称，作坊所在
的位置并非济阳境内，而且济阳县
的小土作坊早在去年就已被全部
取缔，济阳县境内不可能再有。

两县环保局虽然均到现场调
查，但对于炼油作坊的归属地却
各执一词。最终两县环保局未对
炼油作坊进行任何处理，就都离
开了现场。

执法人员到场

只争土地归属
9日中午，邹平县环保局环保

监察大队大队长槐晓涛告诉记
者，炼油作坊不属于邹平县，而是
属于济阳县仁风镇时圈村，并向
记者出示了时圈村村支书时庆民
签名的材料，上面盖有公章。

9日下午，记者在与济阳县
仁风镇工作人员见面时，却得到
了另外一番说法。仁风镇政府工
作人员刘进和时圈村村支书时
庆民告诉记者，炼油作坊所处的
地段，不属于时圈村，而属于邹
平县台子镇张博士村。

时庆民告诉记者，1982年，
由于当时并未建黄河浮桥，需来
回渡船才可耕地，村子主体位于
黄河北岸的时圈村与位于南岸
的台子镇张博士村互换了70亩

地 。土 炼 油 作 坊 所 在 地 属 于
1982年时圈村与张博士村互换
土地，目前属于张博士村。

对于邹平方面出示的材料，
时庆民称自己从未签过此证明，
且所盖印章也不对。随后还向记
者出示了一个时圈村村委会的
公章，确实和邹平县环保局证明
材料上的公章不同。

两县争来争去

土炼作坊安然无恙
无奈之下，邹平县环保局只

好联系邹平县台子镇张博士村
村支书张含波前来辨认。张含波
表示，张博士村确实在很久以前
与时圈村更换过70亩地。

邹平县台子镇一王姓副镇
长则解释说，当年换地可能属于
互换承包地，只是耕种权互换，
没有实质上互换土地，黑作坊的

土地还是属于济阳县所有。
济阳县时圈村村支书时庆

民则表示，当时换地有台子镇镇
政府和仁风镇镇政府的协议，并
有双方镇政府和村子的盖章。

王副镇长又表示，村子变更
土地所属权须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同意。从法律意义上讲，黑
作坊土地应该归济阳县环保局
管辖并依法处理。

一直到下午4点，邹平县环保
局工作人员、台子镇政府工作人
员、张博士村村支书张含波和济阳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仁风镇政府工
作人员、时圈村村支书时庆民的争
执也没有结果，只好作罢。

双方环保局工作人员均表
示请示市局递请省厅决定，双方
并没有对土炼油厂进行处置。
本报记者 刘德峰 张滨滨

见习记者 刘帅
本版摄影 王鸿光

格现场目击

一个拿出归属地证据，另一个马上反驳

两县都往外推，到底该谁来管
“这个作坊在济阳县

辖区，我们不能执法。”3月9

日，邹平县环保局监察大

队大队长槐晓涛指着标有

管辖范围的工作卡说。

“这个作坊不属于济

阳，如果在济阳的话，去年

就应该被取缔了。”济阳县

环保局一李姓工作人员说。

在归属问题上，双方起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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